
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」 

天然災害發生時，停止辦公及上課因應方式： 
一、依據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」辦理。 
二、天然災害發生時，除由通報權責機關（直轄市轄區內機關、學校，

由直轄市長決定並通報。各縣【市】轄區內機關、學校，由各該

縣【市】市長決定並通報。）發布停止辦公及上課決定外，如有

符合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」所規定由學校首長視

實際情形自行決定停止辦公及上課之情形，學校應透過網路、簡

訊或電話等各種方式通知同仁及學生，請同仁隨時注意相關訊

息、注意防範及因應。 
三、天然災害發生時，通報權責機關（或學校）發布停止辦公及上課

時，本校同仁之出勤處理以「停止辦公」登記。 
四、天然災害發生後，本校同仁之出勤處理方式如下： 
（一）同仁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有重大傷亡或失蹤，或其所居住之房屋

因受災倒塌或有倒塌之危險，或遭受重大損失時，為處理善

後，可於事先或事後陳報校長；校長得在 15 日範圍內，視實

際需要核准當事人停止辦公及上課期間。 
（二）同仁之住所通往學校途中，積水已達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

課作業辦法」第 2 條第 2 款（即降雨量達各通報權責機關停止

辦公上課雨量參考基準，且有致災之虞時，或學校之處所或同

仁住所積水，或通往學校途中，因降雨致土石流成災、河川水

位暴漲、橋樑中斷、積水致通行困難、地形變化發生危險或有

致災之虞時。）基準者，在情況尚未解除前，得由同仁逕行決

定停止辦公及上課，並於事後陳報校長核實給予停止辦公及上

課期間。 

（三）同仁居住地區災情已達停止辦公及上課基準時，如遇交通、電

訊中斷，無法聯繫決定通報時，得由校長或同仁自行停止辦公

及上課。 
五、本校所在地，須照常辦公及上課，同仁居住地區或依正常上班必 

經地區，經通報權責機關決定停止辦公及上課者，由學校核實給 
予停止辦公及上課期間。 

六、天然災害發生致高級中等（含高中、高職、五專一、二、三年級）

以下學校停止上課時，同仁家有就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

子女或國民中學以下子女乏人照顧，而夫妻二人均應上班，得由

學校核實給予停止辦公及上課期間，以照顧子女。 
七、停止辦公及上課期間，學校原預定之重要活動是否繼續進行，由

學校自行決定並適時透過網路、簡訊等各種方式通報。 
八、若因職務必須照常出勤，或因工作需要，經校長指派出勤者，不

適用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」之規定，但得由學校



酌予核發加班費，或於事後辦理補休假。 

 

 

 【學生手冊】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摘錄 
小叮嚀 天然災害發生時，是否停止辦公及上課，直轄市轄內機關、

學校，由直轄市長決定並進行通報；各縣(市)轄區內機關、學

校，由各該縣(市)長決定並進行通報。同學出門前務必先透過

電視、廣播或網路，確認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

關所宣布之停課或正常上課訊息，切勿在未掌握正確消息前

就貿然出門。 

第 7 條 天然災害發生後，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之住所通往服務機

關、學校途中，積水已達第二條第二款基準者，在情況尚未

解除前，得由該公教員工逕行決定停止辦公及上課，並於事

後陳報機關、學校首長核實給予停止辦公及上課期間。 

小叮嚀 當天然災害發生，影響前往學校的路程達法定標準，情況尚

未解除前，依法公教人員得逕行決定停止辦公及上課。如同

學前往學校的路程有危險情況，請先以網路、電話或其他方

式向校方（如媒體、政府機關、校內各處室、導師、任課教

師、班級幹部等）確認停課訊息，切勿在未掌握正確消息前

就貿然出門。 
第 8 條 天然災害發生後，其居住地區災情已達停止辦公及上課基準

時，如遇交通、電訊中斷，無法聯繫決定通報時，得由機關、

學校首長或公教員工自行停止辦公及上課。 

小叮嚀 當天然災害達法定標準，遇有交通、電訊中斷之情形，依法

得由學校首長或公教員工逕行決定停止辦公或上課。如有上

述情形，將由學校本權責決定是否停課，請同學務必向學校

確定正確訊息。 
第 9 條 公教員工服務機關、學校所在地，須照常辦公及上課，其居

住地區或依正常上班上課必經地區，經通報權責機關決定停

止辦公及上課者，由服務機關、學校核實給予停止辦公及上

課期間。 

小叮嚀 當公教人員居住地區或前往學校必經之地區，遇有法定停班

停課標準情形，得由學校決定是否核予停班停課。如同學前

往學校所經之區域有上述情形，請務必先向學校人員（如校

內各處室、導師、任課教師、班級幹部等）確定是否仍須到

校，切勿貿然前往。 
第 12 條 停止辦公及上課期間，各機關、學校原預定之重要活動是否

繼續進行，由各該機關、學校自行決定，並通報之。 

小叮嚀 1. 經縣市主管機關宣布停班停課消息後，學校原定之重要活



動是否繼續進行，將由學校透過網路、電話或其他方式發

布訊息，請同學務必確認後再行決定是否參加。 
2.如遇天然災害導致停班停課情形，本校辦理之活動原則上

將停辦或順延，如有相關因素致使活動需照常舉行，將透

過上述管道通知，同學在未接獲通知前，請勿前往參加。

 


